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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沈筱莉 沈萍

本报讯 6月10日，由桐乡市委依

法治市办协调，法院、检察院、公安局、

司法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政务数据办

共同参与的“法治联盟链”举行签约仪

式。这标志着以区块链技术为核心支

撑，多方参与、多点见证监督的执法管

理新模式正式启动。

桐乡市以区块链技术为核心支撑，

通过对行政执法电子数据公证存证、固

化保全等手段，强化行政执法全过程可

追溯管理。

据桐乡市司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法治联盟链”建立后，借助“区块链+

法治”的形式，通过执法机关执法设备

与公证存证系统同步对接，执法过程中

产生的电子数据实时通过公证存证应

用存证后进行数据上链，行政执法的启

动、调查取证、审核决定、送达执行等全

过程将被跟踪记录、实时留痕和可回溯

管理，实现了执法机关的执法行为全流

程同步记录、全节点安全见证、全链路

完整可信、全方位联动协作。

下阶段，“法治联盟链”成员单位将

继续加强联系沟通，强化协同配合，定

期沟通联盟链运行情况，切实发挥“法

治联盟链”作用，同时加快推动区块链

技术向其他执法领域延伸覆盖。

检警互派定期轮换

通讯员 李若纯

本报讯 近日，绍兴市上虞区检察院在

绍兴地区首创检警交流机制，并为该机制

联合公安机关出台了《关于构建检警大控

方格局 互派干警交流学习的工作方案》。

该方案要求，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通

过建立工作室，互派2名检察官和5名警

官，定期轮换交流。派驻检察官前置介入

疑难案件、大要案件办理，每周对侦办标

准、案件定性、法律适用等开展专题会

商，目前已开展会商18次，成功办理大要

案件4起。首批参加“检警交流”的7名

同志已陆续返岗。截至目前，检察机关通

过网上巡查发现漏捕线索2个，全区刑事

案件批捕率同比上升8.55%。

联合推进强制报告

通讯员 缪婷

本报讯 6月10日下午，嘉善县检察院

联合县监委、教育局、公安局、民政部、

司法局、卫生健康局、团委、妇联等部门

召开联席会议，共同学习推进今年5月最

高检等9部委制定出台的《关于建立侵害

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 （试

行）》。

会上，县检察院播放了有关强制报告

制度的解读视频，并进一步明确了建立联

席会议制度的相关事项。各家单位代表围

绕各自职责，均表示将加强沟通联系，压

实主体责任，积极开展宣传，确保工作落

实到位。

强化廉政监督责任

通讯员 苏锦民 高贝

本报讯 日前，台州市路桥区法院召开

全院党风廉政建设汇报会。

为了将推进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工

作落到实处，该院明确廉政风险防控责任

网络，院长、分管领导、部门负责人为第

一责任人，驻院纪检监察组和内部监督部

门切实履行监督责任。同时，该院强化廉

政风险防控处置机制，个人或监督部门发

现风险隐患应及时向部门负责人或分管领

导报告，采取有效防控措施。对于不及时

报告或拖延整改、拒不整改的，将予以约

谈，并视情况予以纪律处分。

劳资案件巡回审判

6月9日，景宁县法院在东坑镇深垟村就一

起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案件进行巡回审判，庭审

过程同步录用录像，双方当事人通过移动微法

院签署调解协议，全程无纸化。通讯员 林海龙

“枫桥经验”
传承基地启动

近日，诸暨市青少年“枫桥经验”传承基地正式启

动。该基地是以“枫桥经验”陈列馆为中心，并串联起

枫桥检察室刑事犯罪源头防治中心、枫桥派出所青少

年安防体验馆、枫源村文化礼堂、梁焕木纪念馆等。

今后将全部向全市青少年免费开放，并组织开展演

讲、展览、主题演练、文化宣传等活动。

见习记者 顾洁丽 通讯员 丁梦

现场急救教学

为进一步提升警务保障水平，提高应急处突能

力。日前，三门司法警察大队邀请三门医院急诊科副

主任医师罗立强到法院教学现场急救，通过学习心肺

复苏等急救操作方法以及现场急救注意事项等理论知

识，提升司法警察应急救护能力，为处理突发事件、保

障警务安全奠定了基础。 通讯员 张蕾

“法治联盟链”，执法全过程可追溯

通讯员 尹杉 本报记者 唐佳璐

本报讯 公司故意隐瞒已注销的

事实，导致案件在执行阶段无法执行，

启动再审程序。面对这样的不诚信诉

讼，以往都是罚款、拘留，而现在还需要

支付对方律师费。6月11日下午，宁波

市鄞州区法院就审理了一起被告公司

法定代表人隐瞒公司已注销事实导致

法院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并当庭判令

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某一承担原告

方再审律师费5000元，并对其罚款5

万元。这也是全省首例对不诚信诉讼

行为适用律师费转付机制的案件。

律师费转付机制，是指诉讼当事人

在诉讼活动中存在虚假诉讼、恶意诉

讼、滥用诉讼权利、拖延承担诉讼义务

等非诚信诉讼行为的，诉讼相对方或第

三人以该方当事人实施非诚信诉讼行

为导致其额外产生或增加律师费用，要

求赔偿合理的律师费损失的，人民法院

可予以支持。

6月9日，鄞州区法院出台《关于对

非诚信诉讼行为适用律师费转付机制

的若干规定》，在全省率先推出不诚信

诉讼律师费转付机制，旨在通过增加非

诚信诉讼行为的侵权成本，用以惩戒和

规制虚假诉讼等非诚信诉讼行为，保障

法院依法高效审判案件。

以该起案件为例。俞先生经人介

绍找到了鄞州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向

该公司支付了培训费5000元、设备费

5万元，但最终未购买清洗设备，要求

退款。该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某一在退

还了设备款1万元后，未再退款。

俞先生遂起诉至鄞州区法院，诉

称，培训期间，发现该公司的设备没有

生产许可证和发票，多次要求公司提供

合格设备，但公司迟迟未能提供，这才

要求公司退款。2019年11月，鄞州区

法院判决被告公司返还原告设备押金

4万元。

今年1月，本案进入执行程序。执

行过程中，执行法官发现鄞州某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在判决前已经注销，案件无

法执行。4月，法院启动再审程序。原

审原告俞先生再审请求判令公司股东

黄某一、黄某二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

任，法定代表人黄某一故意隐瞒公司注

销的情况，导致本案再审，应承担原告

再审聘请律师的费用5000元。

经审查，该公司于2019年5月7日

办理了注销登记，清算报告载明：公司

注销后，公司的一切债务均由公司股东

黄某一、黄某二承担；清算小组成员为

黄某一、黄某二、胡某。

第二次庭审时，胡某仍以公司代理

人身份参加诉讼。次日，法院向黄某一

调查了解案情时，黄某一甚至仍以公司

法定代表人身份自居，故意隐瞒公司注

销事宜。

今年6月11日，法院经再审审理，判

决撤销原一审民事判决，判令被告黄某

一、黄某二返还原审原告设备押金4万

元，原告再审律师费5000元，由黄某一

负担。同时，因黄某一隐瞒公司注销的

不诚信诉讼行为，导致原审判决主体错

误，并导致法院启动再审程序，浪费司法

资源，法院对其作出罚款5万元的处罚。

我省首次对不诚信诉讼适用律师费转付机制
被告除赔偿、罚款外，还要支付原告律师费


